附件D第1頁

附件D

第I部 – 一般事宜
‪
1.
會否就法律責任的判決作出承認而補償則留待評估？

‪
2.
有否遵從任何申請恢復指示聆訊或作出共同書面申請的限期？如果沒有，為什麽沒有？

‪
3.
有否遵從所有之前的指示？

‪
4.
如果沒有，爲什麽沒有？哪些指示尚未被遵從？就該等未被遵從的指示有什麽建議？

‪
5.
是否有任何人身傷害訴訟？若有的話，關於該人身傷害訴訟，説明：(a) 該訟案編號，(b) 訴訟各方的姓名/名稱及他們的律師（如有的話）的姓名，及(c) 該人身傷害訴訟的狀況/進展，並附上在上一次核對清單覆核或案件管理會議或審訊前的覆核中法院所作命令的文本。

‪
6.
凡之前曾就上述項目5向區域法院提供資料，則説明該人身傷害訴訟現時的狀況/進展，並附上在上一次核對清單覆核或案件管理會議或審訊前的覆核中法院所作命令的文本。

‪
7.
有否存檔調解證明書？

‪
8.
有否存檔任何調解通知書/回覆書？

‪
9.
訴訟各方有否嘗試以和解談判或調解或其他另類排解爭議方法來和解案件但不成功？

‪
10.
有關一方是否願意嘗試以調解或其他另類排解爭議方法來和解案件？若是願意的話，在訴訟各方嘗試和解案件時，會否提出暫時擱置法律程序的請求？如會的話，建議擱置多久？

第II部 — 特定事宜

‪
11.
受傷申索人的病假期是否已經屆滿？若是的話，何時屆滿？

‪
12.
受傷申索人是否已經或將要接受僱員補償（普通評估）委員會或僱員補償（特別評估）委員會（共同及分別地稱爲“委員會”）的評估？若是的話，是何時？

‪
13.
委員會有否發出任何評估證明書（表格7）？如有的話，何時發出？

‪
14.
任何一方有否對委員會所作的評估提出反對？如有的話，誰是提出反對的一方及何時提出反對？

‪
15.
受傷申索人有否被委員會重新評估？如有的話，在何時重新評估？

‪
16.
委員會有否發出任何審核評估證明書（表格9）？如有的話，是何時？

‪
17.
有沒有任何針對委員會所作的任何決定或評估而向法院提出的上訴？

‪
18.
有關一方有否盡所有合理的努力作出查詢，以取得項目11至17所需的資料（例如，向勞工處及/或相關的診治醫院或診所查詢）？

第III部 – 案件管理

‪
19.
有沒有需要把另一方加入案件？如有的話，提供所擬加入的一方的詳情。

‪
20.
是否需要對狀書作出修訂？若是需要，何時會提出申請？

‪
21.
是否需要提出申請，要求就狀書提供更詳盡清楚的詳情？若是需要，要求所針對的是哪份狀書，以及何時會提出該項申請？

‪
22.
有沒有任何以信件的方式要求提供更詳盡清楚的詳情的請求尚未處理？如有的話，何時會提供答覆？或者，何時會提出有關申請？

‪
23.
是否需要任何進一步及/或特定的文件透露？若是需要，何時會存檔/送達該進一步的文件清單及/或何時會提出有關申請？

‪
24.
是否需要就提出質詢書申請許可？

‪
25.
有沒有任何質詢書尚未答覆？如有的話，何時會作出答覆？

‪
26.
有沒有任何其他未決的非正審申請？

‪
27.
會否提出任何進一步的非正審申請？若會的話，説明有關申請的性質以及何時會提出有關申請。

第IV部 – 證據

‪
28.
會否就法律責任或賠償額傳召任何證人？若會的話，説明有關證人的數目及姓名。

‪
29.
有關證人陳述書是否已經存檔並交換/送達？或者，何時可存檔並交換/送達證人陳述書？

‪
30.
是否需要或預期需要在審訊時就法律責任援引專家證據？若是需要的話，説明專家的姓名及專長範疇、專家所要處理的確切爭論點及該等爭論點範圍内的議題，以及需要該等專家證據的理由。

‪
31.
是否需要或預期需要在審訊時就賠償額援引專家證據？

‪
32.
除專家醫學證據外，就賠償額的專家證據，説明有關專家的姓名及專長範疇，以及需要該等專家證據的理由。

‪
33.
就專家醫學證據，會否延聘單一共聘專家？若會的話，説明該專家的姓名及專長範疇、醫學檢查受傷申索人的日期，以及專家報告預期擬就的日期。若是不會的話，説明拒絕委任單一共聘專家的理由。

‪
34.
就專家醫學證據，有關一方是否已經委任或將委任本身的專家？若是的話，説明有關專家的姓名及專長範疇、與另外一方或各方的專家共同醫學檢查受傷申索人的日期，以及由有關各方各自的專家所撰的聯合專家報告擬就或預期擬就的日期。如有關各方不同意進行共同醫學檢查，或不同意由他們各自的專家撰寫聯合專家報告，則説明不同意的理由，並且説明曾否就該事宜作出邀請及/或邀請曾否遭到拒絕，以及遭拒絕的理由。

‪
35.
如有關各方所提名的醫學專家不願意對受傷申索人進行共同醫學檢查及/或擬備聯合專家報告，説明該方有否提名其他醫學專家。如有的話，説明該方已提名其他醫學專家的數目，以及如此被提名的醫學專家是否願意對受傷申索人進行共同醫學檢查及/或與另外一方或各方所提名的醫學專家編製聯合專家報告。

‪
36.
有關專家醫學報告是否擬就？若是的話，是否已經存檔？若還未存檔的話，何時才可以存檔？

‪
37.
是否需要有關專家在審訊時作供，或可否在審訊時援引有關的專家報告作證據而無須傳召有關報告的撰寫人作口述證供？

‪
38.
是否已經取得所有必要的指示？

第V部 – 進度指標日期

‪
39.
有關一方是否要求舉行案件管理會議？若是的話，説明理由。

‪
40.
有關一方是否要求進行審訊前的覆核？若是的話，説明理由。

第VI部 – 審訊/評估聆訊
‪
41.
案件可否排期審訊？若是不可，説明理由。

‪
42.
如果案件適宜排期作審訊/補償的評估，説明：

(a) 估計審訊/評估聆訊所需的時間；

(b) 每方證人的確定數目；

(c) 案件是否適宜排期在流動審訊表作審訊/評估聆訊；

(d) 如果案件不適宜排期在流動審訊表作審訊/評估聆訊，説明不適宜的理由；

(e) 所選擇的審訊語言；

(f) 是否需要雙語法官？若需要的話，説明理由；

(g) 是否需要翻譯員？若需要的話，説明有關的語言；

(h) 案件準備妥當可作審訊/補償評估的最早日期。




















